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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照片

视频网站 （如爱奇艺 、

优酷、 腾讯视频等） 的主要

商业模式为通过网站投放广

告收取广告费用或提供优质

视频内容吸引付费会员。 但

是很多人在观看线上视频时，

会为超长的片头广告而头疼

不已， 为此一些人选择购买

视频网站的会员服务， 这样

不仅可以去广告， 而且还能

看一些需要会员资格才能收

看的视频。

但是 ， 也有 “聪明人 ”

发明了去广告看电影的软件，

据说可以摆脱广告的烦恼 ，

还能看到只有会员才能看的

电影等视频。

不过， 视频网站自然不

会希望这种软件出现， 爱奇

艺就曾经把 “VIP 看电影 ”

软件起诉到了法院。

那么去除广告、 免费提

供会员视频的软件该如何定

性呢？ 是否侵犯了视频网站

的权益呢？

下面我们就此问题展开

论述：

《反不正当竞争法 》

第二条第二款规定： “本法

所称的不正当竞争行为， 是

指经营者在生产经营活动中，

违反本法规定， 扰乱市场竞

争秩序， 损害其他经营者或

者消费者的合法权益的行

为。” 该条是定义什么是不正

当竞争法的总则性条款。

同时 《反不正当竞争法》

第十二条规定： “经营者利

用网络从事生产经营活动 ，

应当遵守本法的各项规定 。

经营者不得利用技术手段 ，

通过影响用户选择或者其他

方式， 实施下列妨碍、 破坏

其他经营者合法提供的网络

产品或者服务正常运行的行

为 ： …… （四 ） 其他妨碍 、

破坏其他经营者合法提供的

网络产品或者服务正常运行

的行为。” 该条主要规定了利

用网络从事生产活动应遵守

哪些规定， 以及利用网络从

事生产活动的经营者的哪些

行为构成不正当竞争。

而去广告看电影软件 “去

除广告 、 免费提供会员视频 ”

的行为主要可能触犯 《反不正

当竞争法》 第十二条中 “其他

妨碍、 破坏其他经营者合法提

供的网络产品或者服务正常运

行的行为”， 即去广告看电影软

件的经营者屏蔽视频网站中的

广告， 免费提供视频网站会员

付费视频作品的这种行为， 破

坏了视频网站的商业运作模式，

造成了视频网站的损失， 最后

被法院认定为不正当竞争的可

能性还是比较大的。

首先， 视频网站在视频上

放置广告， 以及对视频设置会

员专享的这种商业模式和行为

都是合法有效的。

而且视频网站提供的这种

模式的网络服务， 也是一种正

当合法的网络服务。

去广告看电影软件不仅把

视频网站的广告去除， 还提供

了只有会员付费才能收看的视

频， 导致不是视频网站的会员

也能看只有会员才能观看的视

频。

这种做法肯定会侵犯视频

网站的合法权益， 使得视频网

站的经营活动、 商业利益等受

到影响。

而且， 去广告看电影软件

的这种行为没有任何合法依据，

当然也没有与视频网站之间的

合同约定。 这种行为明显属于

扰乱市场竞争秩序的行为， 已

经构成了不正当竞争。

其次， 视频网站购买的视

频都是有成本的， 很多热门的

视频还价格不菲。 视频网站自

然要通过正常的经营活动来赚

取利润。

去广告看电影软件通过破

坏视频网站的网站程序等实现

其功能， 使得视频网站很难收

回成本， 其行为可能构成不正

当竞争。

最后， 如果视频网站起诉

的话， 去广告看视频软件非常

可能需要根据 《反不正当竞争

法》 的规定承担相应法律责任，

如： 停止不正当竞争行为、 赔

偿损失等。

视频“去广告”涉嫌不正当竞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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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广告看电影

软件通过破坏视频

网站的网站程序等
实现其功能， 使得

视频网站很难收回
成本， 其行为可能

构成不正当竞争。

“分手要当面说清楚”， 相

信这个道理大多数成年人都懂。

但是 “合同解除以守约方解除

合同的意思表示到达违约方 ，

方才发生效力” 这个浅显道理，

却有很多人不懂。

在笔者处理的一起商铺租

赁纠纷中， 合同解除的意思表

示是否到达对方， 合同是否被

合法解除， 成了双方的争议焦

点。

这起商铺租赁合同纠纷案

中， 房东与租客双方矛盾由来

已久， 因为租客已拖欠多个月

房租， 早已满足了合同解除的

条件。

而因为房东向租客催缴租

金， 租客也曾多次聚众到客户

经营管理处闹事。

房东为此发通知与房客解

除了合同， 后租客起诉到法院，

要求确认房东违法解约， 承担

违约责任。

笔者作为房东的代理人 ，

参与了整个案件的处理过程 ，

从起草催款函， 到与租客谈判，

直至最后与其解除合同并公证

清场。

因为整个过程由笔者把控，

对于细节也比较清楚， 因此笔

者对于这个案子的结果还是比

较乐观的。

但在审查案件证据材料时，

却发现客户将 《解约通知 》

发送到了一个从未出现在双方

《租赁合同》 上的地址。

经与客户确认， 才知道这

个地址是合同签署前租客与客

户的联系地址， 但是客户却没

有留下任何与租客曾在该地址

联系的记录。

这就让原本十拿九稳的案

子面临违法解除的风险， 对方

可能以未收到解除通知， 《租

赁合同 》 未被合法解除为由 ，

主张是房东违约。

当然， 由于我方程序严谨、

证据扎实， 最后并未出现如此

恶劣的情况。

那么究竟该如何正确地解

除合同呢？ 笔者有如下建议：

首先， 通过合同约定双方

的联系方式， 并约定如有更改，

应及时通知对方。

因为解约通知要到达对方

才生效， 而如果违约方抗辩合

同未被解除， 就会以不与守约

方见面、 不签收守约方任何文件

或联系地址变更等方式 “耍赖”。

这就需要双方在合同中明确

约定联系方式和相关的地址、 电

话等信息， 当然双方如果习惯以

QQ、 微信方式联系的 ， 最好也

把此类信息一并附上。

合同还可进一步约定如一方

变更联系方式的， 应及时通知另

一方， 否则不发生效力。

当然， 在合同中我们还会约

定， 如一方按约定的联系方式寄

出文件的， 寄出后三天即视为对

方收到此通知， 这样方便双方计

算合同解除的期日。

其次， 要通过多种方式进行

送达。

在之前那个案件中， 虽然客

户的 EMS 寄错了地址， 但是笔者

曾要求客户通过多种方式寄出解

约通知， 因此客户当时还向租客

发送了彩信 （即将解除通知盖章

后拍摄下来）。

笔者因此要求客户对此彩信

进行公证。 第一次开庭对方见到

此证据， 就承认收到了客户寄出

的 《解除通知》。

因此， 像此类案件， 我们会

要求客户以寄出邮件、 发送彩信，

当面签收等多种方式发送解除通

知， 以下一一述之：

1、 纸质方式送达。

寄送纸质文件是最常用的通

知方式， 我们通常会要求客户以

邮政 EMS 的方式向对方的联系人

及负责人寄出邮件， 并在邮件上

正确书写对方地址、 品名等相关

信息。

在查询 EMS 到达对方之后，

我们还会要求邮局开具 《妥投证

明》， 证明邮件已妥投对方。

2、 电子方式送达。

与此同时， 我们还会要求客

户通过彩信 、 QQ、 微信等方式

寄送解除通知。 当然， 该段通知

最好不仅仅是一段文字内容， 而

应该是客户签字盖章的图片， 这

样更为稳妥。

3、 当面送达。

虽然当面通知并要求对方签

字是一个最好的方式， 但是到双

方解约阶段， 一般违约方都避而

不见， 更不要说签收文件了。

合同是否解除虽然通常不是

双方争议的焦点， 但也不能因为

一些小疏忽， 让对方在这个问题

上做文章。

如何稳妥地解除合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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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约通知要到

达对方才生效， 而

如果违约方抗辩合
同未被解除， 就会

以不与守约方见
面、 不签收守约方

任何文件或联系地

址变更等方式 “耍
赖”。

如今翻阅报章杂志， 我们

常常会看到 “律师函 ” 的身

影。

那么 ， 究竟什么是律师

函， 它又有什么作用呢？

律师函， 是指律师接受客

户的委托就有关事实或法律问

题进行披露、 评价， 为提出要

求以达到一定效果而制作、 发

送的专业法律文书。

律师函顾名思义， 必须是

由有执业资质的律师撰写发

出、 有律师亲笔签名的文件，

习惯上还要由其所在律师事务

所加盖公章。

当然， 律师函是基于当事

人的委托才发出的， 所以， 在

撰写发布律师函之前还需要当

事人办理相关授权委托手续。

当事人委托律师出具律师

函， 大多是用于表达自己的要

求， 还有的则纯粹是为了表明

自己的立场、 观点或者澄清事

实。

作为一种执业行为， 制作

和发布律师函肯定是需要收费

的， 相关费用需要根据具体的

事件与律师沟通后协商确定。

在实践中我经常碰到有人

提出质疑 ： 不过是发一份文

件 ， 为什么律师函收费那么

高？

事实上， 撰写发布律师函

不单是发一份书面文件的事，

律师要先了解案情， 判断要求

的合理合法性， 并给出建议和

分析， 这都需要运用自己的专

业知识。

发函后， 还可能涉及同对

方继续沟通交涉， 就相关问题

进行处理。

因此， 根据涉及的案情、

标的、 当事人的要求、 实际可

能的工作量大小等不同情况，

律师函的价格差异也很大。

至于是否需要发布律师

函， 这当然得由当事人自行权

衡判断了。

律师函是个什么函

当事人委托律

师出具律师函 ， 大

多是用于表达自己
的要求， 还有的则

纯粹是为了表明自
己的立场、 观点或

者澄清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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